
第三章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1、项目名称：五指山市党政机关法律顾问选聘项目

2、项目编号：HNJF2022-027

3、项目总预算：200万元

4、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

5、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6、项目分包情况：本项目分 A包（预算金额：42 万元）、B包（预算金额：79

万元）、C 包（预算金额：79万元）。（注：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各包

进行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 1个包。）

6.1.中标的每家律师事务所安排至少 5 名律师负责服务工作，其中中标的每

家律师事务所安排 1名律师，3 家律所共 3 名律师组成市委法律顾问团；中标的

每家律师事务所安排 2名律师，3 家律所共 6 名律师组成市政府法律顾问团，市

委、市政府法律顾问团的律师除了负责顾问团的工作外，还需要承担市直各部门

的服务工作，其余不在顾问团名单内的律师仅负责市直各部门的工作。

6.2.具体分包情况：A 包：服务 30家单位。市纪委监委、市委办、市委组织

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市委编办、市直机关工委、市委保

密机要局、市委党校、市史志中心、市融媒体中心、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总

工会、市科协、市工商联、市妇联、市残联、团市委、市文联、市乡村振兴局、

市住房保障中心、市政务中心、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市档案馆、市农技农机中

心、市供销合作社、市市政服务中心、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B包：服务 18家单位。市政府办（含市金融中心、市档案局、市信访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民政局、市水

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审计局、市医疗保障局、市民族事务局、市旅游文化和

广电体育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市统计局、水满乡、南圣镇、



毛道乡、畅好乡。

C 包：服务 18 家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司法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

政局、市国资中心（含：市城投公司、市顺达公司、市旅投公司）、毛阳镇、番

阳镇、通什镇、市畅好居

7、服务方式：采取安排人员坐班、列席会议、出具书面法律意见、提供法律咨

询、代理法律事务等方式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标准按照合同具体约定执行。

8、服务对象：五指山市委市政府及乡镇党委政府，市委各部门，市级国家机关

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市属企事业各单位党委（党组），畅好居党委。

9、其他说明：本项目属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二、项目背景及实施方案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对五指

山的殷切嘱托，深入推进法治五指山、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进一步规范市

委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各人民团体、市属企事业单位和乡镇党委政府、畅好居

党委（以下简称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根据《海南省各级党政机关法律顾问

工作规定》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2.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

想，着力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健全以事前防范和事

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整改为辅的行政行为法律风险化解机制，充分利用法律顾

问的专业优势，确保重大决策和决定的科学性、合法性，促进依法决策、依法履

职、依法办事。

2.2 基本原则



2.2.1.忠于宪法、遵守法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2.2.2.工作认真负责，有履行法律顾问职责的时间和精力，保守工作中知悉

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具有较全面的法律知识和较强的工作能力，

能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合法、准确、全面的法律意见；

2.3 服务内容及要求

2.3.1.A 包服务内容：

1.对市委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2.参与党内法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修改、论证、审查、审议；

3.参与法规规章草案的审查、审议；

4.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协助起草、修改、审查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服务

单位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

5.受本级党委或者服务单位指派，参与处理涉法的涉外事务、专项事务、专

项工作以及重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6.接受服务单位委托，承担法律咨询服务、调查研究和评估论证;

7.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

8.所在服务单位规定的其他职责。

2.3.2.B 包、C 包服务内容：

1.对市政府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

2.参与法规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修改、论证、审查、审议；

3.代理或者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调解、仲裁等法律事务；

4.参与政府重大项目的洽谈，协助草拟、修改、审查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

服务单位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

5.对本级政府所属国有企业的重大投资、改制、上市、重大资产处置进行合

法性审查；

6.办理司法机关商请本级政府协调的重大涉法事务；



7.受本级政府或者服务单位指派，参与处理涉法的涉外事务、信访案件、专

项事务、专项工作以及重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8.受本级政府指派，参与协调下级政府之间、政府工作部门之间、下级政府

与上级政府工作部门之间的行政争议；

9.参与理论学习中有关法律知识、法治建设方面的授课以及重大课题调研；

10.接受服务单位委托，承担法律咨询服务、调查研究和评估论证;

11.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

12.所在服务单位规定的其他职责。

三、其他要求：

3.1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

3.2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付款条件：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中标金额的 30%，第七个月内支

付中标金额的 50%，剩余 20%费用经年度考核合格后 10 日内支付，具体以合同

约定为准。

3.4验收要求：按用户需求书内容及双方签订合同内容要求验收。

3.5报价要求：各包件的投标报价不能超过最高限价，否则按照无效投标处

理。

3.6 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各包件投标人应承诺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服务符

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提供承诺函原

件，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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